                  车队司机绩效考核办法

一、考核目的

    为了使车队司机进一步提高工作绩效，更好地为公司的经营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二、考核范围

    适用于公司车队所有驾驶人员（试用期人员除外）。

三、考核周期

月度考核，每月5号之前由车队报送考核数据，公司12号之前完成上一月度的绩效考核汇总上报。

四、考核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客观原则。统一考评标准及程序，科学制定考评表及指标，多渠道收集考评信息，及时处理考评投诉。

五、考核形式

（一）考核形式：

     定量管理和定性管理相结合，所占分值比例分别为70%和30%。其中定量管理考核主要由行驶里程数、出车趟数、点数、吨位数4指标另加额定自卸付费构成；定性管理考核主要由时效指标、质量指标、成本指标和安全指标4指标另加创新奖励构成。鉴于目前车队实际，从2014年4月1日起暂实行定量管理考核，考核分值暂时按100%计算。定性管理考核待条件成熟并通过实际运营测算和完善考核方案后，再配套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二）考核周期：每月一次；

   （三）计算公式：司机定量管理绩效=【公里数+趟数+点数+吨位】提成+装卸费；

   （四）指标概念：

       公里数：即车辆每天行驶的实际公里数或累加的里程数；

       趟数：车辆每天从始发地承运又回到始发地为一趟即单趟，单趟只按公里数提成，不算趟数提成；车俩只有第二次重新从始发地起又回到始发地才算一趟（即从始发地第二次承运开始起算），并类推。

       点数：每趟均从第二个点位开始起算，即：每趟的总点数-1；

       吨位数：即车辆每次承载的货物重量；

       装卸费：指不带装卸工，属司机自己装卸的才可以计算。

   （五）提费标准：

       公里数：每公里提成0.08元；

       趟数：每增加一趟提成10元；

       点数：每增加一个点提成2元；

       吨位数：每承运1吨提成1元；

       装卸费：属司机自己装卸的且装卸量平均每月超过20吨，按每增加1吨提成8元计，月装载量在20吨以下（含20吨）不计司机装卸提成。

六、组织机构

1、车队核算员负责司机绩效考核数据的统计汇总和上报

2、车队队长负责对车队司机绩效考核数据的审核；

3、总部人事行政部负责全公司绩效考核、考评及绩效的存档和管理。

 七、考核程序

1、车队如实记录并填写定量考核中车辆行驶里程数、趟数、点数、吨位数以及定性管理的相关指标；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对车队项目用车情况及油料消耗、车辆维修、保养等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并将抽查结果作为每月考核和综合考核指标修订完善的依据之一。

2、每月车队根据各项数据记录和统计对司机进行初步考核并将指标汇总上报。

3、公司人力资源部对车队上报的绩效进行检查核算并报批。

八、考核责任

（一）司机责任

1、司机出车必须详细记录和填写《日行车记录单》，包括始发时间、始发地、到达时间、到达地、行车的公里数、趟数、点数、装载的吨位数、自卸货物的吨位数以及油耗、维修费用等；

2、《日出车记录单》所填写数据，必须真实并有始发地、到达地、中转地负责人签字确认，未有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数据无效，相关负责人签字不健全的《行车记录单》无效；

3、《日行车记录》必须单随车走，车回单交，《行车记录单》是司机每天出车及所付工作量的最重要的考核依据，每天出车结束，司机应将《日行车记录单》交核算员核对计算其当日绩效；

4、司机《日行车记录单》每天没及时上交核算员，发生一次扣罚10元，填单不完整不能认定其工作量每次每单扣款10元；

5、司机罚款由核算员开单，车队长签字报总部绩效核算专员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二）核算员责任

1、核算员对司机每天报送的《出车记录单》要进行认真核对，在确定无疑问的情况下进行指标汇总和绩效核算，并报车队负责人审查；

2、核算员对司机《日行车记录单》必须当日收交，其绩效最迟应在次日内完成指标审核填报并对每位司机的绩效结果在车队看板予以公示；

3、核算员每天未收交《日行车记录单》，每少一单罚款10元，绩效未按时向总部填报罚款10元，在车队看板未及时公示罚款10元；

4、核算员罚款由总部绩效专员开单，报人事经理签字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三）车队长责任

1、车队长对司机、核算员的工作包括《日行车记录单》的收交、绩效的核算、填报、公示等实施监督管理职能；

2、车队长不能严格履行责任，如出现司机《日行车记录单》填单有疏漏，审查不仔细或司机绩效填报错误，每人每次扣罚车队长15元；绩效核算人员向总部未能按时报送绩效或司机绩效未按时在车队公示，每发现一次扣罚15元；

3、车队长罚款由总部绩效专员开单，人事行政经理审查，报公司领导签字后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九、关于车队长和核算员绩效考核

在对车队司机实施单一指标“定量考核”阶段，车队长绩效实行“综合指标考核”，核算员实行“综合指标权重考核”。

（1） 车队长绩效考核

     1、考核内容、考核指标、分值、数据来源及考核人

	 车队长综合绩效指标考核表

	指标类型
	考核项目
	考核项目定义
	月平均值
	奖罚方式
	数据来源
	考核机构

	
	
	
	
	
	
	

	时效指标
	准点发车率
	准点发车台数/总发车台数
	96.00%
	每升高/降低1%，奖励/处罚20元/10元。
	质控部
	绩效考核小组

	
	延误票数
	货物、单据延误1天以上未走车票数
	5
	每降低/升高1票，奖励/处罚50元/20元
	质控部
	绩效考核小组

	质量指标
	差错率
	差错票数/经手票数
	0.20%
	每降低/升高0.01%，奖励/处罚20元/10元
	质控部
	绩效考核小组

	
	少货率
	少货票数/经手总票数
	0.3‰
	每降低/升高0.1‰，奖励/处罚50元/100元
	质控部
	绩效考核小组

	
	投诉
	公司质控部或总部领导接到的服务不满投诉且经查证情况属实的事件
	0 
	投诉一票扣罚50元
	质控部
	绩效考核小组

	成本指标
	重量装载率
	装车重量/车辆载重
	65%
	每升高/降低1%，奖励/处罚20元/10元。
	运营部
	绩效考核小组

	
	体积装载率
	运营量车体积/车辆净空
	95%
	每升高/降低1%，奖励/处罚20元/10元。
	运营部
	绩效考核小组

	
	油耗
	百公里额定量
	10%
	每降低/升高1%，奖励/处罚5元/5元
	车队
	绩效考核小组

	
	安全
	按主次责任
	——
	月内无事故奖50元，次责事故每次处罚100元
	车队
	绩效考核小组

	创新指标
	合理化建议及创新
	能提出对公司有益的改善建议并被公司采纳的
	——
	公司每采纳1条建议或创新，奖励提出人30元
	车队
	绩效考核小组


2、车队长绩效考核数据每月5日前由相关责任部门提交，总部绩效专员汇总核报；

    3、相关责任部门未能按时提交绩效考核数据或提交数据有误的，每次扣罚相关责任人员10元，罚单由绩效专员开单，人事行政经理审核，公司领导签字后在其当月工资中扣除；

    （二）核算员绩效

     核算员绩效按“综合绩效权重考核”，车队司机占60%，核算员占40%。

 该办法运行期间，车队核算员为司机绩效核算直接责任人，车队负责人应尽可能的提供方便并全力支持其统计核算工作,并做好相关工作的协调指导，确保核算员按时向总公司准确报送电子版核算资料，资料报送时间为次月5日上午10点前，如有特殊情况必须提前电话说明。同时车队负责人和核算员要对报送总公司的数据负责，必须做到所报数据真实、准确、及时、无误。公司绩效专员为第二责任人，专职负责每月各基层报送信息的收集汇总，并认真核查实际工作量与指标考核的匹配度、正确率，并及时向部门负责人反映有关情况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总部人事部统一负责全公司的绩效考核，并对方案适时进行修订。

十、本方案于2014年4月1日实行。

十一、人力资源部对该考核有最终解释权。               

                                               公司人事行政部

                                               2014年4月1日

